
 

 

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之迎新優惠及條款及細則： 

1. 迎新優惠﹙條款及細則 3  至 5  所列之優惠﹚只適用於 2026 年 5  月 3 1 日或之前透過

指定網頁及輸入 R SVP 編號遞交的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申請，而該申請須

成功獲美國運通國際股份有限公司﹙美國運通﹚批核。 

2. 申請一經遞交，指定之迎新優惠將不可更改。如對此優惠有任何疑問，請致電卡片背

面顯示的 24  小時熱線或美國運通客户服務熱線 2277 1010 查詢。 

3 . 網上獎賞：只適用於透過網上申請並於遞交申請表之 7個工作天內提交所有所需有效

文件之成功批核的基本卡會員，及於基本卡批核後首 3 個月內成功以基本卡或附屬卡

完成首次簽賬，H K$3 00 簽賬回贈將於完 成首次簽賬後的 8  個星期內存入卡會員之

基本卡戶口內。  

4 . 迎新獎賞：基本卡會員於基本卡批核後首 3  個月內之基本卡及附屬卡簽賬額滿

H K$10,000，可獲取 H K$700簽賬回贈，簽賬回贈將於簽賬後 8 星期或以內存入卡

會員之基本卡戶口內。如卡會員於 8 星期內未能收到上述的迎新優惠，請致電美國運

通客戶服務熱線查詢。  

5 . 首 3  個月於任何本地或海外商戶每簽賬 H K$1（包括於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積分計劃

所獲享之 3  積分）， 可享 5  積分（上限為 24 0,000 分）。美國運通積分計劃條款及細

則適用。  

6. 取消、退款、有爭議或未誌賬的交易，均不作有效交易計算。須受美國運通積分計劃

之條款及細則限制。下列款項不會賺取美國運通積分或此條款及細則 3  至 5  所述之迎

新優惠: 購買及／或充值儲值支付工具或卡的交易（包括透過電子錢包或任何其他途

徑增值之簽賬）、財務費用、過期繳款附加費及其他費用及收費（包括因不能兌現支

票而收取之費用）、結餘轉換、退款（包括海外簽賬退稅）、繳附稅項、 公營機構費

用、購買美國運通旅行支票及於閣下賬戶之其他退款。  

7. 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之年費 H K$ 1,100 並已包括 1 張基本卡及 2 張美國

運通附屬白金信用卡，而額外每張附屬白金信用卡（即第 3  張起每張附屬卡）之年費

為 H K$ 5 5 0。  

8 . 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申請人全年收入最少為 H K$3 00,000。  

9 . 美國運通保留拒絕有不良信貸記錄或未能符合信貸要求的申請。  

10. 迎新優惠不適用於現時或申請日期起過去 12 個月內曾取消或曾為任何由美國運通香

港批核的信用卡或簽賬卡之基本卡會員。美國運通保留從卡會員之運通卡賬戶內扣除

有關迎新優惠價值之權利而不作事先通知。 

 



 

 

11. 如香港律師會美國運通白金信用卡基本卡會員於 12 個月內取消該卡，美國運通保留

從卡會員之運通卡賬戶內扣除有關迎新禮遇價值之權利而不作事先通知。  

12. 美國運通保留修改所有優惠條款及細則或終止推廣之權利而不作事先通知。  

13 . 如有任何爭議，美國運通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14 . 若本條款的中文與英文版本之間有任何歧義之處，應以英文本為準。 


